
液体加热器检验方法  

 

 （1）非正常工作试验 

由于液体加热器具通常在正常使用时其容器是要加水负载的，但也考虑到使用者有可能误操作的情况：即

在容器中没有装水就通电工作；或者由于器具的控温元件失灵，使在正常使用时能自动切断电源的器具变

成一种不能切断电源的非正常控制状态，一直继续通电工作。当出现上述情况时，要求器具的结构同样具

有一定的保护功能，以避免出现火灾、触电或机械损伤等事故。  

 

  a. 器具容器不装水（即空载），放置在测试角中并尽量靠近测试角壁，试验输入电压为在正常工作温

度状态下 0.85 倍额定输入功率所对应的电压。如果有盖子则将盖子打开或盖上，两者取最不利的情况。

通电工作至非自复位的热断路器动作或直到建立稳定状态，或一个电热元件永久性开路或一个故意设置的

薄弱零件成为永久性开路为止。在试验期间或试验之后，测量测试角壁、测试角底、电源软线的绝缘、非

热塑材料的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的各部位温升，并判断它们是否超过限值。另外对附加绝缘和加强绝缘部

位，如果它们是由热塑性材料制成的，要进行温度测量，以便考核热塑性材料的耐热性能。 

 

  b. 除电水壶以外的液体加热器将重复上述a中所述的试验，但此时将器具的输入电压升高到 1.24 倍

的额定输入功率所对应的电压值，通电工作至自复位的热断路器动作或直到建立稳定状态，或一个电热元

件永久性开路或一个故意设置的薄弱零件成为永久性开路为止，测量的温度也同a所述的一样。 

对于电水壶则按下述条件进行试验：将器具的输入电压调到 1.15 倍的额定输入功率所对应的电压值；如

果电热元件是浸入水中进行加热的，则在容器中充入少量的水，水的高度仅仅覆盖到电热元件的加热表面

上；如果电热元件不是采用浸入水中进行加热的，则在器具容器中充入 10mm深的水，通电工作至自复位

热断路器动作或直到建立稳定状态或一个电热元件永久性开路或一个故意设置的薄弱零件成为永久性开路

为止，测量的温度点同a所述的一样。 

 

  c. 将液体加热器在发热试验中用来限制温度的任一控制器短路，把器具容器充满额定容量的水，然后

将它放置到测试角中并尽可能靠近测试角壁，将器具的输入电压调整到 1.15 倍额定输入功率所对应的电

压值进行通电工作，直到非自复位热断路器动作或直到建立稳定状态，或一个电热元件成为永久性开路或

一个故意设置的薄弱零件成为永久性开路为止，测量的温度点同a所述的一样。 

 

在进行此项试验时应注意：对于电水壶产品可直接将其在正常发热工作时动作的控制开关强制按住不允许

它正常动作来实现温度控制器的短路。而对于电压力锅产品，在进行此项试验时，要将在正常发热工作时



用以控制电压力锅压力的调节装置与其在正常发热工作中的热控制装置一起短路，使它们同时处于不工作

的状态，并监测在此项试验过程中容器内的压力，它不应超过 350KPa。如果电压力锅中装有几个这样的

压力调节装置，则要依次对它们进行短路重复试验。 

 

  d. 对于发热元件采用PTC元件的液体加热器，以额定电压供电，直到输入功率和温度达到稳定状态为

止。随后将PTC电热元件的输入电压增加 5%，并让器具工作直到输入功率和温度再次达到稳定状态，重

复循环b升压过程，直到PTC电热元件的电压达到 1.5 倍的额定电压为止，或直到电热元件破裂，二者取

决于哪一情况最先发生。 

 

  e. 在进行上述项目试验期间，器具不应喷射出火焰、熔融金属，以及达到危险量的有毒性或可燃的气

体，且器具的各部位温升不应超过GB4706.1-1998 表 7 中所列的温升值。试验后，待器具冷却到接近室

温时，用标准试验指及试验销进行防触电试验，试验指不能触及带电部件，试验销不能触及裸露的带电部

件。对于可浸入水中清洗的液体加热器则将它浸入水中，并保持 24h之后，对各部件绝缘进行电气强度试

验，对基本绝缘部件施加电压为 1000V、对附加绝缘部件施加电压为 2750V、对加强绝缘部件施加电压

为 3750V均不能出现闪络和击穿现象。 

 

  f. 电水壶产品在进行完上述试验后，还需进行以下附加试验： 

将电水壶放置在一个厚度约为 20mm厚的软木板上，容器中不放水，将其在上述试验期间动作的热断路器

短路呈不工作状态，器具的输入电压为 0.85 倍的额定输入功率所对应的电压或 1.15 倍的额定输入功率所

对应的电压两者取最不利的条件。在此试验期间，如果电水壶过热电器产生火焰时，则火焰不能漫延到器

具外壳之外（即火焰应限制在器具外壳的里面）并且不能将支撑试验用的软木板点燃起火。 

如果电水壶内装有一个以上的热断路器，则将它们依次短路重复试验。 

在进行这项试验期间及试验之后不用进行各部位温升的测试，也不用对器具的防电击保护方面以及器具的

绝缘性能等方面进行考核，而仅仅是考核它会不会出现起火漫延将周围的易燃性材料引着的情况。 

 

  g. 对于象滴漏式咖啡壶一类的器具，在正常工作时液体是不断地从一个贮水容器经煮沸后流入到另外

一个可拆卸的容器中，这时就应该考虑到，使用者有可能在器具工作时将可拆卸的容器拿开，并且没有及

时将它放回到正常的工作位置上，因此器具的结构就应该有适当的密封性能，以阻止水溶液不会注入器具

中的带电部件上，保证使用者不会出现触电的危险。通过下列附加试验来确定它是否符合要求： 

 将滴漏式咖啡壶的可拆卸容器移开，并将器具的另一个贮水容器注满额定容量的水，然后器具在 1.15 倍

额定输入功率所对应的电压下通电工作，这时高温电热元件迅速将贮水容器流下来的小部分水加热至沸腾，

所产生的蒸汽压力依次把煮沸的水推出输水管，由于这时已把用来接沸水的可拆卸容器拿开了，水就流到



了器具的保温板上，待贮水容器的水全部流完后，切断器具的电源，并按照GB4706.1-1998 中第 16.3

条规定，对器具各绝缘部件进行电气强度的试验，对基本绝缘部件施加电压为 1250V、对附加绝缘部件施

加电压为 2750V、对加强绝缘部件施加电压为 3750V均不能出现闪络和击穿现象。再将器具拆开，检查

绝缘件上是否有明显的水迹以致于影响到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减少到规定限值。 

 

  h. 试验中的注意事项： 

    

（a）在非正常工作试验期间，如果是由于器具的电热元件或故意设置的薄弱零件成为永久性开路而造成试

验终断时，则要在第二个样品重复此项试验。在重复试验期间，如果第二个样品是以其他方式终止试验的，

但按上述e中所叙述的方法对样品进行检查，符合GB4706.1-1998 中第 19.13 条的要求，则认为该器具

非正常工作项目合格；如果第二个样品在重复试验期间仍然是同第一次非正常试验过程中试验终止的方式

一样，则也认为该器具非正常工作项目合格。 

    

（b）故意设置的零部件是指一个专门设计成在非正常工作状态时易损坏的零件，当器具出现不安全情况时，

就能迅速动作，从而保证整个器具的安全性。它可以是可更换元件，如一个电阻或电容器等；也可以是可

更换元件的一个部分，如装在电动机内的一个不易触及的热熔体。 

    

（c）如果器具在非正常试验期间，是依赖于装在器具内的热熔断体、热断路器、过载保护装置或类似装置

来提供必要的保护时，则认为它满足该项标准要求；如果是利用装在配电线路上的保护装置的动作来提供

必要的安全保护时，则认为器具的结构不能满足该项标准要求 

 

（d）如果在同一个样品上进行一个以上项目的试验，则在每次试验结束之后将器具冷却到室温，再依次进

行下一个项目的试验。 

 

（e）如果电子线路是一个低功率电路（＜15W）并且器具对电击、火灾危险、机械危险等功能失效的保

护不依赖于此类电子线路的正常工作时，可不必对此类电子电路进行故障模拟试验。 

 

（f）每次只模拟一种故障部件进行试验。 

 

（2）溢水试验 

    虽然纯水（蒸馏水）是不导电的，但自然界存在的大多数水包括自来水等都不是纯水，它们具有一定导

电能力，而且在正常使用操作时会出现不小心将水溅到容器外，或容器中的水加得太满，通电工作时，水



将沸腾溢出等现象，因此器具的结构就应保证溢出的水不影响它们的电气绝缘性能。 

    试验按下列顺序进行： 

     

  a. 试验前的准备工作：除带有专门制备的软线器具外的X型连接的器具，应先按GB4706.1-1998 中

表 11 中规定的最小横截面积允许的最轻型软线进行装配电源线；如器具带有输入插口，则可将相配用的

连接器插装到位，或不插装连接器进行试验，二者中取最不利的情况。 

 

  b. 将液体加热器具放置在正常使用位置上，先将充液容器用约含 1%的Nacl盐水充满，然后再用等于

容器额定容量的 15%或者 0.25 l同浓度的盐水（二者取较多者）用至少 1min的时间均匀缓慢地再灌入容

器中，并注意尽量将溢出的盐水引向器具的带电部件，如器具的开关盒、部件连接器等部位。 

    在有怀疑的情况下，可将器具放置在偏离正常使用位置不超过 50的位置上进行此项试验。 

    对于无线电水壶，试验时将它放置在水平面上，并将它放置在正常接通电源连接座的位置和脱离（断开）

其电源连接座的位置两种状态下都要进行溢水试验。 

     

  c. 对于能通过壶嘴进行充水的电水壶，需进行下列补充试验，先将电水壶放置在与水平面呈 20。
倾角

的斜面上，保持壶嘴在最高处，这时如果从壶嘴处就能清晰看到器具最高加水警界标识线时，则先用约含

1%的Nacl的盐水充到此最高水位线上，否则先充到盐水恰恰要从电水壶中溢出，这时再用等于电水壶额

定容量的 15%的盐水迅速地灌入电水壶中进行溢水试验。 

    如果无线电水壶也是能通过壶嘴进行充水时，则将无线电水壶在脱离（断开）它的电源连接座进行溢水

处理，然后再将其放回到正常接通电源连接座上进行相关的电气强度试验。 

     

  e. 进行完上述溢水处理之后，立即对器具的绝缘性能进行电气强度试验，对基本绝缘部件试验的电压

为 1250V；对附加绝缘部件试验的电压为 2500V；对加强绝缘部件试验的电压为 3750V；施加时间均为

1min，不应出现闪络或击穿现象。然后对器具的绝缘件进行视检，其绝缘部件上均没有能导致爬电距离和

电气间隙降至小于规定限值的水迹，尤其注意检查器具的开关盒、温控器、热熔断体、接线端子、发热元

件等部位有无水迹。 

 

  （3）液体加热器的浸水试验。 

    对于在使用时打算部分或全部浸入水中进行清洗的液体加热器具其结构应有足够的防水性能以防止水

浸入到器具的带电部件而影响使用的安全性能。 

    试验按下列顺序进行。 

     



  a. 样品的数量：试验应在另外增加的 3 个样品上进行。 

     

  b. 样品的准备：将电水壶、开水器、咖啡壶、电热锅、电热开水瓶等器具按照它们各自的正常工作条

件，注入额定容量冷水并将它们的盖子盖上；当器具设计成带有一个加热表面以保持液体在一定温度范围

时，则将充液容器从加热表面上拿开或放置好工作，两者选最不利的条件；对于电压力锅则按照其说明书

的要求进行工作。 

      

  c. 将准备好的样品进行通电工作，输入的电压为 1.１5 倍器具额定功率所对应的电压，工作到器具的

温控器第一次动作为止。对于没有装温控器的器具则将其工作至稳定，对于电子瓦盅产品在对其通电工作

时，应注意保持其容器中的液体在 50%的额定容量以上。 

      

  d. 然后将器具的连接器取下或拔去插头断开器具的电源，并立即将它们完全浸入到 100C至 250C的

水中，如果器具标有最大浸入警界线时，则将器具浸入到此警界线的位置。 

  

  e. 在浸入 1h后，将器具从水中取出并进行干燥（可用手巾抹干水分），应特别注意对器具插座和连

接器部位的干燥，保证将器具插座插脚附近绝缘上的所有水分都要抹净，然后按GB4706.1-1998 中 16.2

条的规定进行泄漏电流的测量。 

     

  f. 按上述处理方法反复进行 4 次溢水试验，每次均要进行泄漏电流的测试。随后按GB4706.1-1998

中第 16.3 条规定对样品进行电气强度试验，但试验电压值降为 1000V，试验中不应出现闪络和击穿现象。 

     

  g. 对三个样品进行第 5 次浸入水中处理，并按标准中的规定进行泄漏电流测试，然后将三个样品中所

测得的泄漏电流值最大的那个样品拆开检查，样品应没有明显的水分进入其内部，在样品的绝缘部件上没

有可导致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降低到小于规定限值的水迹。 

      

  h. 将其余的另外 2 个样品按照正常工作条件工作 240h之后，将样品的连接器取下或是拔去插头断开

电源，并再一次按前面所述方法立即浸入 100C～250C水中 1h，然后对样品抹干处理后再次进行泄漏电流

及电气强度试验，电气强度的试验电压值降为 1000V，试验中不应出现闪络和击穿现象，试毕后将 2 个样

品拆开进行检查，应没有明显的水分进入到器具内部，样品中的绝缘部件上也没有可导致爬电距离和电气

之间隙降低到小于规定限值的水迹。 

     

  （4）对无线电水壶电源连接座的淋水试验 



    由于无线电水壶其电源连接座在使用时有可能受到淋水的影响，因此其电源连接座的结构应充分保证水

在淋入它时电气绝缘性能不会降低，从而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通过下述试验来检查。 

    将器具的电源连接座放在水平的表面上，然后用 30ml含有大约 1%的Nacl的盐水，通过一个 8mm内

径的管子从 200mm高处用至少 2s的时间均匀缓慢地淋入电源连接座的连接插入端口。之后，对电源连接

座进行电气强度试验，对于加强绝缘部件与带电部件之间的电压值降低到 2500V，试验期间不应出现闪络

和击穿现象。 

摘自《家用电器检验技术》 

 


